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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海外市場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作出。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二個行權期行權情况公告》已刊

載于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之信息披露網站：http://www.cninfo.com.cn，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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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计划」)第二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经本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本次提出行权申请的138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4,229,810股，行权价格为7.65元/股。 

1、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人数为139名，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428,600份。本次

实际行权激励对象人数为138名，实际行权数量为4,229,810份，未申请行权数量为

198,790份。 

2、本公司已于2015年6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份变动登记手续。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2015年6月19日，其中本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合计2人）行权的696,800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2015年6月19日起锁定6

个月，其余136名激励对象合计行权的3,533,01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现将本次

行权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2010年12月2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2010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根据青岛市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以及中国证

监会的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本计划，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修订了本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已经青岛市国资委审核同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以及中国

证监会备案无异议。2011年6月10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2011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11年8月1日，本公司召

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内资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H股201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二）本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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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份来源及期权数量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2061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股票期权有效期的可

行权期内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股海信科龙A股普通股股票的权利；股票来源为本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 

2、分期行权时间 

本计划的股票期权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的5年，限制期为2年，激励对象在

授权日之后的第3年开始分3年匀速行权，每年可行权数量分别为授予期权总量的33%、

33%与34%。 

3、行权价格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7.65元/股。 

（三）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2011年8月31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201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2011年8月31日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日的议案》，

同意确定2011年8月31日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2011年9月28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代码：037018，期权简称：海信JLC1，期权数量：1951

万份。 

（四）期权数量历次变动情况 

1、2011年8月31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作废股票期权16万份，调整后本

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为2045万份。 

2、在办理股票期权授予登记过程中，本公司董事会作废股票期权94万份，作废后

本计划授予登记的股票期权总数由本计划授权日授予的2045万份调整为1951万份。 

3、2013年10月18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作废股票期权466.8

万份，调整后本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为1484.2万份。鉴于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批准，具备行权资格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统一行权。 

4、在办理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过程中，9名激励对象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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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根据本计划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上述9名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其对应的股

票期权合计41.61万份，调整后本计划股票期权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为1442.59万

份。 

5、经本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本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实际行权数量为444.081

万份。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后，本计划股票期权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为998.509万

份。 

6、2015年5月22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作废股票期权126.841

万份，调整后本计划股票期权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数量为871.668万份。 

已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次行

权数量

（万份）

该次取消

期权数量

（万份） 

该次激

励对象

减少人

数（人）

该次变

动后期

权数量

（万份）

该次变

动后行

权价格

（元/

股） 

该次变

动后激

励对象

人数

（人） 

变动原因

简要说明

2011年 

8月31日 
- - - 2061 7.65 234 - 

2011年 

8月31日 
- 16 8 2045 7.65 226 

激励对象

发 生 离

职、免职

等情况 

2011年 

9月29日 
- 94 3 1951 7.65 223 

2013年10

月18日 
- 466.8 60 1484.2 7.65 163 

2014年4

月28日 
- 41.61  9 1442.59 7.65 155说明 

2014年5

月20日 
444.081 - - 998.509 7.65 154 

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

2015年5

月22日 
- 126.841 15 871.668 7.65 139 

激励对象

发 生 离

职、免职

等情况 

说明：2013年10月18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议案》，具备行权资格的163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

权期内统一行权。由于在办理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过程中，9名激励对象已不在本次股

权激励的范围内，2014年4月28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公司首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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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决定取消上述9名激励对象资格并作废

其对应的股票期权合计41.61万份。 

2014年4月28日被本公司董事会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9名激励对象中，其中1名激励

对象因于2014年3月退休而离职，根据本计划规定，该名激励对象于2013年10月18日获

本公司董事会批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仍可行权，剩余被授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期权数量

作废，因此该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仍可行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人数

为155人。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一）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的说明 

1、本公司不存在下列不得实行本计划的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3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 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根据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本期行权的激励对象进行了考核，并认为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考核达标。 

4、本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根据本公司2008年度-201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 

（1）本公司2011年比201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2012

年比201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2013年比2012年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的平均数不低于20%，且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2011年、2012年、201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平

均数不低于15%，且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3）在行权限制期内，2011年、2012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低于授予日（2011年8月31日）前三个会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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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010年）的平均水平且不为负。 

5、行权限制期已满。 

综上，对照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需满足的条件和本公司实际实现的情况，本

公司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号——股

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和本公司《章程》、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监事会对本公司首期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

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经核实，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达标，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明

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除因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外，本公司本次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与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1、经核实，本公司与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定以及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规定不能行权的情形，且业绩考核达标，行权限制期满，本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满足，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作为本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经核实，除因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外，本

公司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与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201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号——股

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和本公司《章程》、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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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稿）》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公司首期股权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经核实，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认为：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达标，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其作为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除因已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范围内被取消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外，本公司本次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与本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相符。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

有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股）

本次行权数量

（万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已授予

权益总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汤业国 董事长 84.42 41.58 3.30% 

2 贾少谦 副总裁 56.994 28.10 2.23%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41.414 69.68 5.53%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及骨干 730.254 353.301 28.01% 

合计 871.668 422.981 33.54% 

行权数量与前次公告（即2015年5月23日本公司发布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安排公告》，公告编号：2015-017）情况一致性说明：本次实际行权激

励对象人数为138名，实际行权数量为4,229,810份，未申请行权数量为198,790份。对

于本次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根据本计划规定，可以在本计划规定的前两个行权期可

行权时间内继续行权。 

（二）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本次行权激励对象已于2015年6月1日向本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缴款金额为

人民币32,358,046.50元。 

（三）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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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1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

95020003号《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6月1日止，本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实施第二期行

权缴纳的行权资金人民币32,358,046.50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4,229,810元。全部

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 

（四）本次行权股份上市后对本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每股收益为0.495元，本次行权股份上市后，本公司股本由

1,358,495,560股增加至1,362,725,370股，按行权股份上市后的股本计算，本公司每

股收益为0.493元。行权新增股份不会对本公司每股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次行权股份的登记安排及上市流通情况 

1、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本公司已于2015年6

月16日完成行权股份登记工作，行权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5年6月19日。 

2、本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4,229,810股，其中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合计2人）行权的696,800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行权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6个月，其余136名激励对象合计行权的3,533,01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此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锁定及禁售等相关规定。 

本次行权后，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加额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20,935 0.05 696,800 1,417,735 0.10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 - -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 - - - -

4、境内自然人持股 720,935 0.05 696,800 1,417,735 0.1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57,774,625 99.95 3,533,010 1,361,307,635 99.90

1、人民币普通股 898,184,817 66.12 3,533,010 901,717,827 66.17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59,589,808 33.83 - 459,589,808 33.73

三、股份总数 1,358,495,560 100 4,229,810 1,362,725,370 100

（六）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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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行权共募集资金32,358,046.50元，已存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用

于补充本公司日常流动资金。 

四、律师关于本次行权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期行权涉及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和

行权时间符合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期行权已具

备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所有行权条件并履行了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本公司可根据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规定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并办理本期行权的相关后续手续。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股票期权注销完成说明 

根据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对于被本公司董事

会决定作废的股票期权，本公司将予以注销。本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情况

请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6月3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9）。 

（二）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除本次行权数量外的剩余数量继续锁定。 

六、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二）董事会决议 

（三）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行权名单的核查意见 

（四）法律意见书 

（五）验资报告 

（六）股份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7日 

 


